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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 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7-055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拟通过山东产权

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1%股权。 

 本次挂牌尚无确定的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批准，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转让行为和转让标的评估结果已获得国资管理

单位核准。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成交价格以最后摘牌价格为准，本次交易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仅为公司初步测算预计结果，最终以交易完成

后计算的结果为准。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

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拟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

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泰矿业”）11%股权，挂牌底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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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120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决策情况 

2017年 11月 23 日，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

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11%股权的议案》。为引进拥有矿业经营管理经验及矿业资源的新股

东，有效强化吉泰矿业在矿产行业运作项目的能力、丰富公司的矿产资源储备、

增强吉泰矿业的盈利能力，会议同意，投资公司以 120万元的挂牌底价在山东产

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吉泰矿业 11%股权。会议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上述

股权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挂牌价格、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等。 

（三）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转让行为和转让标的评估结果已获得国资管理单位核

准。本次交易仍需履行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相关挂牌程序。 

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的标的为吉泰矿业 11%股权。经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核准，吉泰矿业

11%股权评估值为 82.90 万元，挂牌底价不低于 120万元。 

本次挂牌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概况 

（1）基本情况 

吉泰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投资公司持股比例51%，

北京地缘金都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缘金都”）持股比例 49%。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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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3 年 3月 29日 

公司地址：莱芜市雪野湖旅游区防汛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王东升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对矿产业、煤炭业进行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有色金属（不含

贵金属）销售；矿产品销售；矿业工程、道路工程、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吉泰矿业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9.30 2016.12.31 

资产总额 6,402,332.23 7,530,211.66 

负债总额 90,886.55 2,062.28 

所有者权益 6,311,445.68 7,528,159.38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216,713.70 -1,609,398.40 
其中 2016年度财务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2017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3）转让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山东道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吉泰矿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752.81 万元，评估值 753.60 万

元，评估增值 0.79 万元，增值率 0.11%。本次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采用资产基础法，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

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具体评估结果

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

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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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748.21  748.21  -  -  

非流动资产 4.81 5.60 0.79 16.42 

资产总计 4.81 5.60 0.79 16.42 

流动负债 0.21 0.21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0.21 0.21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52.81  753.60  0.79  0.11  

（三）吉泰矿业股东地缘金都放弃优先受让权。 

三、意向受让方需具备的条件 

（一）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具有独立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四）意向受让方须承诺，若产生竞价，承担本项目转让方竞价佣金（转让

方竞价佣金按成交金额的 0.4%）； 

（五）意向受让方须承诺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六）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

生的盈利由原股东享有，亏损由标的企业承担。 

最终受让方资格条件待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合规性审查后确定。 

四、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挂牌转让是为了引进拥有矿业经营管理经验及矿业资源的新股东，

有利于强化吉泰矿业在矿产行业运作项目的能力、丰富公司的矿产资源储备、增

强吉泰矿业的盈利能力。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缩小，公司没有

为吉泰矿业提供担保或委托吉泰矿业理财，不存在吉泰矿业占用公司资金等情

况。  

五、备查文件 

（一）山东高速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 

（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190023 号）； 

（三）山东道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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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持有的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鲁道勤

评报字[2017]第 0902 号）； 

（四）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高速吉泰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24日 


